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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購 合 約 ( 草 稿 ) 

   購案編號： T2026050702   

茲因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為向                 (乙方 )訂購電

動堆高機用電瓶一批  ，雙方議訂買賣條款如下：  

第一條 貨品名稱、規格及數量 

(一) 名稱：高揚程側座式電動堆高機電瓶。 

數量：13 只。 

規格：BAE、HAWKER或EXIDE（與現場BT設備使用同型） 

48V/620AH 

(二) 名稱： 2.5T正座式電動堆高機(7FB25)電瓶。 

數量：3 只。 

    規格：GS-YUASA  VGD600 

48V/600AH/5HR  

 上述電瓶外殼皆需有耐酸鹼防護。 

第二條 合約文件 

包括合約本文及附件。本合約之附件如下： 

(一) 投標須知。 

(二) 標單。 

(三) 招標會議紀錄表。 

(四) 履約保證金收據影本。 

(五) 電瓶採購規範。 

(六) 乙方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之商工登記資料查詢所列

印並加蓋公司大小章之公司或商號資料。 

第三條 合約總價 

新台幣○○○○○○○元整，含營業稅及相關檢驗、運送、進口關稅等費

用。 

(一) 高揚程側座式電動堆高機電瓶，每只新台幣○○○○○○元整（含

稅）。。 

(二) 2.5T正座式電動堆高機(7FB25)電瓶，每只新台幣○○○○○○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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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稅）。 

第四條 交貨日期 

於合約簽訂日後 150 個日曆天內交貨。（以日曆天計者，星期例假

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計入。） 

第五條 交貨地點 

甲方所在地（桃園總公司及高雄分公司）。 

第六條 交貨次數 

一次交貨。 

第七條 付款方式 

乙方應於甲方驗收完成後開立統一發票送交甲方請款；若乙方於驗

收當月二十五日(含)前送達發票者，甲方應於次月底前(遇假日順延)

以電匯方式付款；若乙方於驗收當月二十六日後始送達發票者，甲

方得於次次月底前(遇假日順延)以電匯方式付款，以此類推。 

第八條 保證金 

(一) 乙方之押標金直接轉為履約保證金。甲方應於驗收合格、乙方

繳納保固保證金、扣除乙方應付未付之罰款、費用及賠償金額

後，無息發還履約保證金。 

(二) 乙方應於驗收合格後繳交合約結算總價金額百分之 3 之金額作

為保固保證金，或由甲方於應付價金（或尾款）中扣除保固保

證金，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扣除乙方應付未付之罰款、費

用及賠償金額後，無息發還保固保證金。 

第九條 交貨、驗收方法 

(一) 乙方應保證交付之貨品與甲方訂購之規格相符，且除合約另有

約定外，為未經使用之全新品。本合約未詳細規定之各點，應

按最有利於甲方之商業習慣解釋、處理。 

(二) 乙方應於約定之期限內交貨，並於交貨日十五日前備函通知甲

方，以便訂定日期會同驗收。 

(三) 乙方應將貨品運達合約指定之地點交貨，並應派員在場點交。 

(四) 乙方應於甲方指定之期限內，將驗收不合格之貨品更換為合格

之貨品；如因此而超過合約規定之交貨日期，仍依罰則計罰。 

第十條 保固 

交付之貨品，乙方應自全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二年。但若原廠

提供較長之保固期，則以原廠之保固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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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罰則 

(一) 乙方應於合約規定之交貨期限內交貨。逾期，每日以未交貨價

千分之一計罰懲罰性違約金。逾期滿三十日仍未交貨者，甲方

除得解除或終止合約並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作為違約處罰外，

亦得准予乙方延期交貨但仍依前述規定計罰。 

(二) 乙方逾期交貨如係基於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形所致者，應於不可

抗力或特殊情形發生日起七日內備函並檢附證明文件通知甲方

，其經甲方認可者得免罰。 

第十二條 其他 

(一) 乙方交付之貨品，如涉及任何專利權利等糾紛，概由乙方負責

處理。 

(二) 如乙方交付之貨品不符本合約之規範或乙方違反本合約之約定

時，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解除或終止本合約。 

(三) 任一方於未經他方同意前，不得本合約之權利及義務讓與第三

人。 

(四)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調整合約單價。 

(五) 乙方須依電瓶採購規範辦理廠驗及驗收事宜。 

(六) 乙方於交貨同時須繳交進口證明文件、保固保證書及原廠出廠

證明，未提交者視為驗收不合格。 

(七) 保固期滿後，乙方亦應於甲方提出需求時，無償提供甲方技術

支援。 

第十三條 訴訟 

本合約條款有未盡事宜或發生疑義時，雙方應基於誠信原則協調解

決；有關本合約之涉訟，雙方同意以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 

第十四條 合約份數 

本合約正本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印花稅由甲、乙方各自

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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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 方：華儲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總經理  魏  家  祥  

統一編號：70759575 

連 絡 人：黃  淑  美  

電 話：03-393 9800 分機 7947 

傳 真：03-398 7820 

地 址：桃園市大園區航勤北路 10-1 號  

乙 方：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連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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